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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及2026年5月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尚未使用的149,999,828股股份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 17日和2026年5月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6-029）。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075,036,993股变更为8,925,037,165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

币9,075,036,993元变更为人民币8,925,037,165元。 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均有

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于指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有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具体

如下：

1、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

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人员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2026年5月9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永辉集团总部前台

3、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91-83962802

5、联系邮箱：bod.yh@younghui.cn

6、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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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永辉集团）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13,651,0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21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轩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黄晓枫现场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4,521,517 99.5460 15,397,163 0.3654 3,732,417 0.088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5,935,017 99.5795 15,604,463 0.3703 2,111,617 0.05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6,182,417 99.5854 15,479,763 0.3673 1,988,917 0.047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信、贷款使用情况及2026年度申请授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2,787,203 99.5048 18,830,077 0.4468 2,033,817 0.0484

5、议案名称：关于继续授权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59,967,315 98.7259 51,761,065 1.2284 1,922,717 0.0457

6.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张轩松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1,574,926 99.3912 18,730,956 0.5473 2,102,917 0.0615

6.0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王守诚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3,312,124 99.5173 18,239,656 0.4328 2,099,317 0.0499

6.0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刘琨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2,966,624 99.5091 18,541,056 0.4400 2,143,417 0.0509

6.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柏涛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2,860,824 99.5065 18,643,556 0.4424 2,146,717 0.0511

6.0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谢贞发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2,803,524 99.5052 18,738,556 0.4447 2,109,017 0.0501

6.0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李松峰（离任）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3,104,924 99.5123 18,441,756 0.4376 2,104,417 0.0501

6.0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孙宝文（离任）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3,010,524 99.5101 18,525,856 0.4396 2,114,717 0.0503

6.0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李绪红（离任）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3,018,624 99.5103 18,418,056 0.4371 2,214,417 0.0526

7、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7,603 82.9125 18,333,463 15.3670 2,052,517 1.7205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择机处置参股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4,542,517 99.5465 15,605,063 0.3703 3,503,517 0.0832

9、议案名称：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6,608,417 99.5955 15,215,963 0.3611 1,826,717 0.0434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8,045,117 99.6296 14,110,363 0.3348 1,495,617 0.0356

1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7,459,617 99.6157 14,580,963 0.3460 1,610,517 0.03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公司2025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101,834,903 85.3577 15,479,763 12.9751 1,988,917 1.6672

6.01

关于董事张轩松

2025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2026年

薪酬预案的议案

98,469,710 82.5370 18,730,956 15.7002 2,102,917 1.7628

6.02

关于董事王守诚

2025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2026年

薪酬预案的议案

98,964,610 82.9519 18,239,656 15.2884 2,099,317 1.7597

6.03

关 于 董 事 刘 琨

2025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2026年

薪酬预案的议案

98,619,110 82.6623 18,541,056 15.5410 2,143,417 1.7967

6.04

关 于 董 事 柏 涛

2025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2026年

薪酬预案的议案

98,513,310 82.5736 18,643,556 15.6269 2,146,717 1.7995

6.05

关于董事谢贞发

2025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2026年

薪酬预案的议案

98,456,010 82.5256 18,738,556 15.7066 2,109,017 1.7678

6.06

关于董事李松峰

（离任）2025年度

薪酬执行情况的

议案

98,757,410 82.7782 18,441,756 15.4578 2,104,417 1.7640

6.07

关于董事孙宝文

（离任）2025年度

薪酬执行情况的

议案

98,663,010 82.6991 18,525,856 15.5283 2,114,717 1.7726

6.08

关于董事李绪红

（离任）2025年度

薪酬执行情况的

议案

98,671,110 82.7059 18,418,056 15.4379 2,214,417 1.8562

7

关于购买董高责

任险的议案

98,917,603 82.9125 18,333,463 15.3670 2,052,517 1.7205

10

关于变更回购股

份用途并注销的

议案

103,697,603 86.9191 14,110,363 11.8272 1,495,617 1.2537

11

关于减少注册资

本、增加经营范围

暨修订 《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103,112,103 86.4283 14,580,963 12.2217 1,610,517 1.35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3、6.01-6.08、7、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议案6.01关于董事张轩松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薪酬预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张轩松

已回避表决；议案7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关联股东张轩松、张轩宁、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张轩松之一致行动人本次未参会表决；

（4）本次会议已听取《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翁晓健、赵婧芸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 �公告编号：2026-030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已于2026年5月8日以口头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周凤岗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

董事为王思程先生、冯树庆先生、黄晓波先生、谭洪涛先生。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非独立董事贾秀英女士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周凤岗（召集人）、贾秀英、卫德佳、谭洪涛、唐岚。

提名委员会：卫德佳（召集人）、周凤岗、贾秀英、谭洪涛、唐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唐岚（召集人）、周凤岗、贾秀英、卫德佳、谭洪涛。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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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15:00

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为：2026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32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凤岗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67人，代表股份287,386,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632%。 其中：通过现场方式参会的股

东5人，代表股份8,93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

股份278,455,0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021%。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62人，代表股份59,861,55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26%。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5,952,1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0%；反对1,002,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9%；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01%。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5,955,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2%；反对998,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5%；弃权43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03%。

3、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85,955,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2%；反对998,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5%；弃权43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03%。

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52,0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0%；反对1,00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3%；弃权42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87%。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161,2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78%；反对2,797,

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4%；弃权42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87%。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146,3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27%；反对2,807,

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71%；弃权43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03%。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157,2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65%；反对2,797,

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4%；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01%。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62,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47%；反对99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2%；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438,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220%；反对99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3%；弃权431,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

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696,1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61%；反对1,039,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2%；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627,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114%；反对1,03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86%；弃权43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00%。

就本议案的审议，关联股东夏玉龙、贾秀英进行了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67,0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62%；反对99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41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442,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294%；反对9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0%；弃权419,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6%。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48,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98%；反对1,006,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弃权43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01%。

1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978,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2%；反对98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8%；弃权41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8,454,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87%；反对9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6%；弃权419,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就其2025年度的工作向本次股东会作出书面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

内容详见2026年4月17日的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彭丽雅律师、欧亚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成

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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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2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2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沣南路1888号3号门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2日

至2026年6月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公开征集投票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5 关于审议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加强公司战略管理和班子建设并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

7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8 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关于审议公司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10.01 关于选举王东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02 关于选举杨新元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03 关于选举刘还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04 关于选举方向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05 关于选举杨卓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0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1.01 关于选举郑丽丽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商文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陈磊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一）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及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二）特别决议议案：非累积投票议案6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8、10、11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即“一键通” )，委托上证信

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

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

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

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783 西安奕材 2026/5/25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

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4、法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其他身份证明文

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26年5月27日9:00-2026年5月28日17:00

（三）报名及资料审核

为便于会议组织，本次现场参会采取线上报名方式，公司将于2026年5月29日后对报名登记资料进

行审核，按股东报名先后顺序及时反馈报名结果。

报名方式如下： 在报名登记时间内 （2026年5月27日9:00-2026年5月28日17:00）， 登录网址

https://eseb.cn/1xiapx2P8Kk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登录本次股东会报名系统， 上传现场参会登记资

料。 报名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公司联系。

（四）现场参会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2026年6月2日9点30分-10点00分持登记资料原件，

在会议地点经现场审核后入场。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二）请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提前30分钟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沣南路1888号

2、联系电话：029-6827� 8899（分机号：6927）

3、传真号码：029-6827� 8899（分机号：6535）

4、电子信箱：ir@eswinsi.com

特此公告。

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

一的议案

6

关于审议加强公司战略管理和班子建设并修订《公

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7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8 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审议公司购买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

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10.01

关于选举王东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0.02

关于选举杨新元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0.03

关于选举刘还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0.04

关于选举方向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0.05

关于选举杨卓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00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1.01

关于选举郑丽丽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02

关于选举商文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03 关于选举陈磊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

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

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

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

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

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

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4.01 例：陈×× √ - √

4.02 例：赵×× √ - √

4.03 例：蒋×× √ - √

…… …… √ - √

4.06 例：宋×× √ -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5.01 例：张×× √ - √

5.02 例：王×× √ - √

5.03 例：杨×× √ -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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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审

议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0）。

为了进一步强化战略决策执行力及公司运营管理水平，提升权责统一性，公司董事会提名公司总经

理（总裁）刘还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王辉先生不再作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刘还平先生已通过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对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审核。2026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调

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调整后，董事会同意提名王东升先生、杨新元先生、刘

还平先生、方向明先生、杨卓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全体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郑丽丽女士、商文江

先生、陈磊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全体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参加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

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与承诺及提名人声明与承诺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对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别进行逐项表决。此外，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将与上

述5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共9人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

期三年。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仍将按照《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特此公告。

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

刘还平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物理学专业。 2004年4月至

2017年11月，历任京东方下属子公司技术部科长、部长、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2018年2月至今，历任

第一工厂总经理、公司总经理（总裁）、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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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3:00-14:45；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eswins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2日

（星期五）下午13:00-14:45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3:00-14:45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杨新元先生

独立董事：郑丽丽女士

首席财务官：王琛女士

董事会秘书：杨春雷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3:00-14:45，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eswins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人：公司董秘办

电话： 029-68278899（分机号：6927）

邮箱： ir@eswins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信息披露

2026/5/9

星期六

A13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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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共

同提交的《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督促函》（以下简称“《督促函》” ）。

一、《督促函》具体内容

“鉴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我们对此事项予以高度关注。 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及审

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责，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现提出如下督促

要求：

（一）督促公司就保留意见中涉及问题尽快落实具体的解决方案，争取在最短的时间

内将问题予以解决，并随时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沟通事项执行的具体情况。

（二）督促公司立即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持续强化内部控制监督

检查机制，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三）在此期间，督促公司做好与监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投资者的沟通解释工作。

请公司高度重视，认真落实上述督促事项。我们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督促公

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收到《督促函》后高度重视，将认真落实《督促函》的要求，尽快将保留意见中涉

及问题予以解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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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5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建立良好沟通机制，让广大投资者能深入了解公司经营情

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公司拟举办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 ）。 具体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

召开方式：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投资者参与方式：

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 栏目，或扫描下

方二维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缜先生，独立董事王枫先生，董事会

秘书汪泉先生，财务负责人张一飞先生。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6年5月15日 （星期五）17:30前访问http://irm.

cninfo.com.cn，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活动页面将于活动开始前五个

交易日对外发布，发布之后投资者即可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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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5月8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6年5月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11人，参与表决董事11人。 会议内容同时通知了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清越科技事件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公司作为清越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越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和

主承销商，如清越科技被中国证监会认定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而受

到行政处罚，董事会：

1、同意公司主动采取先行赔付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与相关方共同出资设立清越

科技事件先行赔付专项基金，用于先行赔付适格投资者的投资损失。

2、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依法合规办理先行赔付专项基金的设立和赔付等相关具体事

宜。

以上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不适用。

公司将积极落实相关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目前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有关安排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秉承合规稳

健的经营理念，持续健全内部控制管理体系，筑牢合规风控底线，不断提升投行业务执业质

量，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